
邹城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试行）
（根据《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

件的通知》修改）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城乡规划管理，及时控制和查处违

法建设行为，保障城乡规划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山东省城

乡规划条例》《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实行属地管理、源头控制、

协作配合、依法追责的原则。

第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违法建设：

（一）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二）在乡、村庄规划区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三）未经依法批准擅自进行临时建设或者未按照批准

内容进行临时建设，或者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

未拆除的；

（四）在铁路、公路两侧、高压线走廊建筑控制区范围

内违法进行建设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在水库、河道等保护范围内修建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



（六）其他违反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或法律法规规

章禁止性规定进行建设的。

第四条 市政府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全市违法建设的

控制和查处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内控制和查处

违法建设的责任主体，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是本辖区控

制和查处违法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主要职责是：

（一）确定本辖区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的工作目标，对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

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责令停止建设、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二）对辖区违法建设登记造册、建立台帐，对历史遗

留违法建设实施分类处置，逐步实现违法建设清零目标；

（三）制订具体的巡查和管控措施，建立横到边、纵到

底的网格化违法建设巡查机制，明确网格巡查防控责任人，

及时依法处置新增违法建设，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

（四）在辖区内开展违法建设控制和查处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的宣传教育；

（五）处理因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

和社会治安等问题；

（六）完成市政府交办的违法建设治理任务。

第六条 各相关职能部门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的责任



分工：

（一）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做好城市规划的组织编

制和管理工作，提供城市规划相关技术支持保障，负责对各

类违法用地行为，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农用地、建设

用地和未利用地范围内未取得用地审批手续的建设行为，依

法进行控制和查处，负责建设项目批后监督管理，需要进行

行政处罚的及时移交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对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

围内取得用地审批手续，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建设行为，依法进行查处，负责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移交

的批后建设项目违规建设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负责规划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后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行为的

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

（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规范建筑市场管理秩序，

按照规划审批要求监督建筑施工图纸审查，负责查处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进行建设的违法违规行为，负责监督物业管理单位告知、劝

阻住宅小区内的乱搭乱建行为并及时上报有关执法部门；

（四）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查处国道、省道、县道等公路

建筑控制区范围内发生的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非公

路设施的违法行为；

（五）水务部门按照管理职责负责查处水库、河道等管

理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违法行为；

（六）消防部门按照法定职权查处占压消防通道等违反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

（七）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对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提

供经营场所合法证明的许可事项，在核发有关许可证和执照

时，对不能提供经营场所合法证明的，不予核发相关证件；

（八）公安机关负责及时依法查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

他方法阻碍、妨害执行公务的违法犯罪行为，必要时依法实

行交通管制、现场管制，为违法建设查处工作提供执法安全

保障；

（九）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查处非法占用农用地进

行违法建设和破坏耕地进行违法建设住宅的行为。会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建立协调配合机制；

（十）市发改部门负责对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

内的违法建设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

（十一）各部门应建立案件移交制度，对工作中发现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违法建设问题，应及时移交给相

关责任部门进行查处。

第七条 供电服务单位应严格审核报装申请，用户申请

新装或增加用电时，对不能提供用电工程项目批准文件的，

有权拒绝受理其用电申请。

第八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

立违法建设日常巡查制度，实行网格化监控管理，及时发现

和制止违法建设。

第九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对本

区域内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应当予以劝阻，并及时向城乡



规划等部门或者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十条 违法建设一经查证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有

关职能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

立案查处；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的，应当自发现违法建设

之日起 24 小时内移送有关职能部门处理。

有关职能部门之间查处违法建设管辖不明或者有争议

的，应当协商确定管辖或者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一条 有关职能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

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

工程所在地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

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第十二条 违法收入、罚款基数的确定，依照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因违法建设发生安全事故，由相关职能部门、

单位按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

进行处置。

第十四条 建立违法建设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市政府成

立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具体

问题。

第十五条 建立查处违法建设联合联动机制。由属地镇

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综合行政执法、自然资源和



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公安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对违法建

设和违法占地依法及时作出处理，对占压道路红线、侵占绿

化用地、影响公众利益等严重违反城市规划的，依法予以处

置。

第十六条 建立违法建设备案通报制度。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市直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执行违法建设日报告制度，

及时将发现的违法建设向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报送备案，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对违法建设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通报。

第十七条 建立违法建设投诉举报制度。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相关部门建立违法建设

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及时处理、反馈投诉举

报反映的问题。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与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

相关部门逐级签订防违治违目标责任书，将新增违建发现查

处、存量违建处置、转办件办结情况、执法案卷制作、档案

资料管理等内容纳入责任目标。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由综合行政执法、

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邹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7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7 月 6 日。


